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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由吉林省质量技术监督局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食品工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标准由国家大豆深加工研究与推广中心负责起草。
本标准的主要起草人：鞠长河、李荣和、何庆泽、王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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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蛋白速溶豆粉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高蛋白速溶豆粉的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本 标 准 适 用 于 以 大 豆 为 主 要 原 料，白 砂 糖 为 辅 料 经 加 工 制 成 的 适 应 中、小 学 生 特 殊 营 养 需 要 的

豆粉。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的

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是

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ＧＢ３１７—１９９８ 白砂糖

ＧＢ１３５２ 大豆

ＧＢ４７８９２—１９９４ 食品卫生微生物学检验 菌落总数测定

ＧＢ４７８９３—１９９４ 食品卫生微生物学检验 大肠菌群测定

ＧＢ４７８９４—１９９４ 食品卫生微生物学检验 沙门氏菌检验

ＧＢ４７８９５—１９９４ 食品卫生微生物学检验 志贺氏菌检验

ＧＢ４７８９１０—１９９４ 食品卫生微生物学检验 金黄色葡萄球菌检验

ＧＢ４７８９１１—１９９４ 食品卫生微生物学检验 溶血性链球菌检验

ＧＢ４７８９１５—１９９４ 食品卫生微生物学检验 霉菌和酵母计数

ＧＢ燉Ｔ５００９３—１９８５ 食品中水分的测定方法

ＧＢ燉Ｔ５００９４—１９８５ 食品中灰分的测定方法

ＧＢ燉Ｔ５００９５—１９８５ 食品中蛋白质的测定方法

ＧＢ燉Ｔ５００９７—１９８５ 食品中还原糖的测定方法

ＧＢ燉Ｔ５００９８—１９８５ 食品中蔗糖的测定方法

ＧＢ燉Ｔ５００９１１—１９９６ 食品中总砷的测定方法

ＧＢ燉Ｔ５００９１２—１９９６ 食品中铅的测定方法

ＧＢ燉Ｔ５００９１３—１９９６ 食品中铜的测定方法

ＧＢ燉Ｔ５４１３３—１９９７ 婴幼儿配方食品和乳粉 脂肪的测定

ＧＢ燉Ｔ５４１３２９—１９９７ 婴幼儿配方食品和乳粉 溶解性的测定

ＧＢ燉Ｔ５４１３３１—１９９７ 婴幼儿配方食品和奶粉 脲酶的定性检验

ＧＢ７７１８—１９９４ 食品标签通用标准

ＧＢ燉Ｔ１２４５６—１９９０ 食品中总酸的测定方法

ＧＢ燉Ｔ１２３９７—１９９０ 食品中钾、钠的测定方法

定量包装商品计量监督规定（国家技术监督局令第 ４３号）

 要求

 原料要求

 大豆应符合 ＧＢ１３５２的规定。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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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砂糖应符合 ＧＢ３１７—１９９８中一级品的规定。
 感官要求

应符合表 １的规定。
表 

项 目 要 求

色泽 淡黄色（均匀一致）

组织形态 粉状和微粒状、无结块、无硬粒、无焦粉

气味和滋味 具有大豆特有的香味及该品种应有的风味，无豆腥味和苦涩味，无异味

冲调性 加水稍加搅拌，无沉淀、无分层、无结团

杂质 无肉眼可见杂质

 净含量负偏差

净含量负偏差应符合《定量包装商品计量监督规定》。
 理化指标

理化指标应符合表 ２的规定。
表 

项 目 指 标

水分燉％ ≤ ４０

蛋白质燉％ ≥ ２２０

脂肪燉％ ≥ ６０

总糖（以还原糖计）燉％ ４７０～５３０

溶解度（重量法）燉％ ≥ ９２０

总酸（以乳酸计）燉（ｇ燉ｋｇ） ≤ １００

灰分燉％ ≤ ３０

脲酶定性 阴性

钠（以 Ｎａ计）燉（ｍｇ燉１００ｇ） ≤ １０００

铅（以 Ｐｂ计）燉（ｍｇ燉ｋｇ） ≤ １０

砷（以 Ａｓ计）燉（ｍｇ燉ｋｇ） ≤ ０５

铜（以 Ｃｕ计）燉（ｍｇ燉ｋｇ） ≤ １００

 其他要求

不应添加乳化剂和防腐剂，不得有任何化学添加剂残留。
 微生物指标

微生物指标按表 ３规定。
表 

项 目 指 标

菌落总数燉（ｃｆｕ燉ｇ） ≤ ３００００

大肠菌群燉（ＭＰＮ燉１００ｇ） ≤ ９０

致病菌（指肠道致病菌和致病性球菌） 不得检出

霉菌燉（个燉ｇ） ≤ １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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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验方法

 感官检验

 色泽、组织形态、杂质的检验

随机抽取 ５小袋（５×２５ｇ）样品，将被测样品散放在白搪瓷盘上，在自然光下，用肉眼直接观察。
 气味和滋味检验

通过嗅觉嗅其气味，品尝其滋味。
 冲调性

取被测样品 １小袋（２５ｇ）放入 ４００ｍＬ烧杯中，加入约 ７０℃、２５０ｍＬ的水，用玻璃棒搅拌 １ｍｉｎ后

观察溶解情况。
 净含量检验

每批随机抽取 ５个单元包装（２５ｇ×３０）的样品，用感量 １０ｇ的天平称其净重量，取其平均值。
 理化指标的检验

 水分检验

水分检验按 ＧＢ燉Ｔ５００９３—１９８５规定进行。
 蛋白质检验

蛋白质检验按 ＧＢ燉Ｔ５００９５—１９８５规定进行。
蛋白质的换算系数为 ６２５。

 脂肪检验

脂肪的检验按 ＧＢ燉Ｔ５４１３３—１９９７规定进行。
 总糖检验

总糖的检验按 ＧＢ燉Ｔ５００９８—１９８５和 ＧＢ燉Ｔ５００９７—１９８５的规定进行。
 溶解度检验

溶解度检验按 ＧＢ燉Ｔ５４１３２９—１９９７规定进行。
 总酸检验

总酸度检验按 ＧＢ燉Ｔ１２４５６—１９９０规定进行。
 灰分检验

灰分检验按 ＧＢ燉Ｔ５００９４—１９８５规定进行。
 脲酶定性检验

脲酶定性检验按 ＧＢ燉Ｔ５４１３３１—１９９７规定进行。
 钠含量检验

钠含量检验按 ＧＢ燉Ｔ１２３９７—１９９０规定进行。
 铅含量检验

铅含量检验按 ＧＢ燉Ｔ５００９１２—１９９６规定进行。
 砷含量检验

砷含量检验按 ＧＢ燉Ｔ５００９１１—１９９６规定进行。
 铜含量检验

铜含量检验按 ＧＢ燉Ｔ５００９１３—１９９６规定进行。
 菌落总数检验

菌落总数检验按 ＧＢ４７８９２—１９９４规定进行。
 大肠菌群检验

大肠菌群检验按 ＧＢ４７８９３—１９９４规定进行。
 致病菌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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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病菌检验按 ＧＢ４７８９４—１９９４，ＧＢ４７８９５—１９９４，ＧＢ４７８９１０—１９９４，ＧＢ４７８９１１—１９９４规定

进行。
 霉菌检验

霉菌检验按 ＧＢ４７８９１５—１９９４规定进行。

 检验规则

 出厂检验

 产品须经生产厂检验部门检验合格，并出具产品合格证方可出厂。
 出厂检验项目包括感官、净含量、水分、蛋白质、总糖、脲酶定性、总酸、微生物学指标。
 型式检验

 型式检验项目包括本标准中要求的全部项目。
 正常生产时每季度做一次型式检验，遇有下列情况之一时，也应进行型式检验。

ａ） 新产品鉴定、定型时；
ｂ） 原料和工艺改变时；
ｃ） 停产一年以上（含一年）再恢复生产时；
ｄ） 出厂检验与上次型式检验有较大差异时；
ｅ） 国家质量监督机构提出进行型式检验的要求时。

 不合格分类

不合格分类见表 ４
表 

不合格分类 项 目

Ａ 蛋白质、脲酶定性、微生物学指标、铅、砷、铜

Ｂ
溶解度、冲调性、气味和滋味、总酸、钠、总糖、脂肪、净含量、杂质、色

泽、组织形态、水分、灰分

 抽样方案

表 

批量（单元包装） 抽取样本数（单元包装）

４８００或以下 ６

４８０１～２４０００ １３

２４００１～４８０００ ２１

 判定规则

 当检验结果中，有一项 Ａ类不合格项目达不到本标准要求时，则判整批产品为不合格品。
 当检验结果中，有一项 Ｂ类不合格项目达不到本标准要求时，应重新自两倍量的包装中抽取样

本 进行复验，以复验结果为准。复验结果中，有两项（含两项）以上 Ｂ类不合格项目达不到本标准要求

时，则判整批产品为不合格。

 标签、标志、包装、运输、贮存

 标签、标志

标签应符合 ＧＢ７７１８—１９９４的规定，并标注蛋白质的含量。大包装上应标有包装箱尺寸、毛重、净

重产品名称、生产厂名称、厂址。销售包装（袋）应有防晒、防潮等标志。
 包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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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供应中、小学生的包装由 ３０小袋组成。每次饮用单元采用塑料袋包装，每袋 ２５ｇ。
 单元包装采用复合包装袋（复合塑料防潮膜纸袋、铝箔袋、真空镀铝袋）。
 各种包装材料应符合食品卫生要求。
 运输

运输工具应清洁、卫生、干燥，并具有防晒、防雨设施。
 贮存

 产品应贮存于通风，相对湿度不超过 ７５％，具有防鼠设施的仓库中。产品离地面 １０ｃｍ以上，离

墙壁 ２０ｃｍ以上，不得与有毒、有异味、易挥发或潮湿的物品混放。
 符合 ６３和 ６４１的规定时，产品保质期分别为：

ａ） 用复合塑料防潮膜纸袋包装的保质期不低于 ６个月；
ｂ） 用铝箔袋、真空镀铝袋包装的保质期不低于 １２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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